高阳县农业农村局


高农字〔2026〕12号


关于印发《2026年高阳县农业农村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业农村局各股（站）室、队：
[bookmark: _GoBack]按照省、市、县有关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现将《2026年高阳县农业农村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2026年高阳县农业农村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工作实施方案。
2.高阳县农业农村局“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


高阳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3月12日

附件1：

2026年高阳县农业农村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进一步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助力“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推进市场检查公平公正，规范执法行为，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思路
（一）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抽查工作规范化水平。
（二）持续深化部门联合抽查，不断扩大部门联合随机抽查的覆盖面、占比率，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切实减少涉企检查频次。在随机抽查后处理上求实效，及时组织对检查发现问题的后处理工作，依法依规调查处理，督促整改到位，提高问题发现率，形成监管闭环。
（三）持续推进差异化抽查，巩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常态化运用，结合投诉举报、舆情监测、风险预警等情形，进一步拓展、深化运用场景，提升监管执法效能。
（四）进一步严格工作标准和流程，规范检查行为，有效防止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避免随意、任性检查。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夯实工作基础。依托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持续完善“一单两库一指引”。对现有“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检查事项进行认真梳理，进一步完善本单位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要严格落实对行政检查实施主体“四个严禁”要求，动态调整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确保“应纳尽纳”。依托标注功能和信用标注结果，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执法人员的精准匹配。
（二）深化联合监管。强化部门内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建立完善长效联合抽查工作机制，确保实现“能合并实施的不得重复检查、能联合实施的不得多头检查”。全面深化“一业一查”部门联合抽查模式，以全省“一业一查”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指导，充分结合本地监管实际组织开展本地“一业一查”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范围、领域，在兼顾成本与效能的前提下，扩大部门联合随机抽查的覆盖面、占比率，推动部门联合抽查常态化，切实压减涉企检查频次。
（三）提升监管效能。要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与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的融合，针对不同的信用风险分类等级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运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的企业抽查次数占企业抽查总次数的比例达到100%。对信用风险较低的经营主体实施触发式监管，实现“无事不扰、有因必查”。严格落实查前准备和查前业务培训等工作制度，切实提高检查的针对性和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升抽查检查质效。
（四）规范实施检查,严格计划实施。要结合工作实际，科学合理制定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及时向社会公开，并严格按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实施。对未列入年度抽查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开展的抽查，或已列入但需要调整的抽查，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及时调整并公示后方可开展。规范行政检查流程。行政检查文书填写要合法规范、客观全面、准确完整。依据“河北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的“扫码入企”功能，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时亮码检查，进一步规范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行为。严格闭环监管。要健全后续处置机制，规范问题线索的转办、移送等工作，按照“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实施后续监管，实现监管闭环。规范档案管理。从检查事项审批、现场核查记录到检查结果公示，严格对照标准执行，确保文书填写要素齐全、内容准确、逻辑严谨。规范整理检查流程中的各类材料，让每一次双随机检查都痕迹可溯、责任可追。
（五）提高服务意识。推行服务型执法，在抽查检查过程中要开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教、合规经营指导，并及时回应经营主体有关问题及诉求。
三、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事中事后监管，落实监管责任，确保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有序进行，推进随机抽查制度化、规范化。
（二）公正高效。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切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行政监管效能，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优化农资市场环境。
（三）公开透明。实施随机抽查事项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实行“阳光执法”，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提升执法公信力。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全面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重要意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二）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作为。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打破惯性思维，强化大局意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协同促进，合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三）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指导监管。强化对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的管控，切实提升工作效能。同时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中“五个严禁”、“八个不得”的要求开展抽查，防止企业反映强烈，引发社会舆情。

            
  高阳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3月12日

附件2：
高阳县农业农村局
“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

组      长：王全安  主持工作
副  组  长：王  松  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青海  二级主任科员 
孙永康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刘立军  事业副科
成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畜牧股、农机工作站、兽医股、农业生产股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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